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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獎勵大陸地區優秀學生至本校就讀並獎勵在學期間學業操

行優良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申請對象及資格： 

（一）依據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」申請入學之大陸地區學生（不含交換

生）。 

（二）授與學位之大陸地區學生，前一學期成績總平均達 80分以上或班排名前 30%為原則。 

三、獎勵額度及核給期間如下： 

（一）每學期申請一次。 

（二）獎勵額度及核給期間由審查小組審核。 

 (三) 受領年限: 學士班以四年為限，碩士班以二年為限，博士班以四年為限。 

四、獎勵來源： 

(一) 由本校各單位非政府機關補(捐)助之自籌收入支應。 

(二) 由陸生學雜費支應。 

五、獎勵名額：依當學年度獎學金審查會議決議。 

六、申請方式：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提出申請，申請人應於申請截止日前，檢附下列文件，向國際

事務處僑陸生事務組提出申請： 

（一）獎勵申請表。 

（二）前一學期成績單(大學部新生檢附高考成績單、碩博班新生檢附前一學位成績單)。 

（三）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，如：研究表現優良事蹟證明等。 

七、審核：由國際長、國際學生事務組組長、國際合作組組長、僑陸生事務組組長等人組成審查小

組，依本校當年度預算及申請者之學業成績及研究表現等進行審核。 

八、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停止發放： 

（一）休學、退學、變更學籍、喪失學生身份或開除學籍者。 

（二）已完成畢業手續辦理之受獎生。 

（三）經指導教授提出不適合續領申請者。 

（四）有違校規之情事經查屬實者，停止發給並追繳已領之獎勵。 

(五) 因不可抗力因素無來台就學或已減免學費者。 

九、本作業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。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H0030052

